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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
关于进一步加强交通建设项目信用信息管理的

通知
津交局发〔2023〕118号

各项目建设单位，局属各单位、机关各科室：

为加强交通建设市场信用体系管理，营造公平竞争、诚信守

法的市场环境，根据交通运输部《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》（交

通运输部令 2015 年第 11号）、《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

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交水发〔2014〕113号）、《公路水运工

程监理信用评价办法》（交质监发〔2012〕774 号）和市交通局
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公路建设市场信用管理实施细则》的通知（渝

交规〔2021〕29号）等文件及信用中国（重庆）管理有关要求，

遵循“客观公正、公开透明、守信激励、失信惩戒”的原则，结合

全区实际情况，现就进一步加强全区交通建设项目信用信息管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全区在建和近五年内竣工（交工）的交通建设项目，包括新

建、改建、扩建、改扩建及路面改造等公路工程（含农村公路）

及水运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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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各交通建设项目质量监督机构及建设单位按照交通运

输部、市交通局公路（水运）建设市场信用管理及信用中国（重

庆）管理有关要求，各司其职、齐抓共管，对项目从业单位及从

业人员的投标行为、履约行为和其他行为进行监管，并录入“重

庆市公路（水运）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（以下简称信用系

统）”和信用中国（重庆）进行发布公示。

（二）从业单位是指从事公路水运建设的项目建设管理单

位、咨询（含造价咨询企业）、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试验

检测等单位，其中，除建设管理单位、设计企业、施工企业和监

理企业外的从业单位，统称为其他从业单位。

（三）从业人员是指从事公路水运建设活动的人员。

三、职能职责

（一）建设单位。各交通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及时登录信用

系统发布其基本信息，督促项目参建单位发布其基本信息；应当

在签订合同 30 日内登录信用系统将项目基本信息、项目合同段

（设计、监理、施工等单位）信息按要求填写完毕并提交主管部

门审核，填报单位应当对其填报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及时性

和完整性负责；建设单位每次完成招标工作后，对存在不良行为

的从业单位进行投标行为评价，记入信用系统和招标投标情况报

告，并将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负责项目监管的主管部门备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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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单位要加强对项目参建单位履约情况的监督，每年对应当纳

入信用评价的项目合同段原则上不少于 2 次履约检查，以正式文

件的形式记录检查结果，并按要求对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和其他从

业单位及其从业人员进行实时评价，并记入信用系统，存在涉嫌

违法违规、履约不当等行为的，要及时报告项目主管部门。

（二）区交通工程质量技术服务中心。加强对全区公路水运

工程施工质量技术咨询服务工作；配合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

支队开展公路水运工程执法检查，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违规、履约

不当等行为的，应立即抄告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，并配

合做好取证记录工作；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公路水运工程质监机构

的信用评价录入工作，选取全年扣分最多的两次监督检查累加作

为年度履约扣分，上传至信用系统纳入信用评价。

（三）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。加强全区公路水运工

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的行政执法工作，按检查计划开展监督检

查，以正式文件的形式记录监督检查结果。涉及行政处罚的，严

格按照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起 7 个工作日

内上网公开的要求，将交通建设从业单位和从业人员批评处罚类

不良行为信息（包括：在市公路建设活动中违反有关法律、法规、

标准、规范和规程等，或者在信用信息填报过程中弄虚作假，受

到交通运输部、市人民政府、市交通主管部门、区交通主管部门、

与公路建设有关的政府监督部门或者机构通报批评、行政处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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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，以及被列入黑名单企业的信息）按期在信用中国（重庆）

网上进行公开发布，不得迟报、漏报、瞒报；建立交通建设项目

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台账，及时将行政处罚信息抄告区交通工程

质量技术服务中心。

（四）局法制科。加强对交通行政执法监督管理工作，负责

督查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是否按要求将交通建设领域

的行政处罚录入信用中国（重庆）公开发布。

（五）局港航铁路管理科。负责组织、审核本行政区域内区

县级水运建设项目信用管理工作，包括年度的定期评价和实时的

动态评价（从业单位和从业人员发生较重或严重失信行为时，报

请市交通主管部门直接确定其信用等级为 C 级或者 D 级的信用

评价方式）。

（六）局公路规划建设管理科。加强全区公路建设项目的质

量安全管理，监督检查公路工程建设各方质量安全保证体系以及

责任制度；负责组织、审核本行政区域内区县级公路建设项目信

用管理工作，包括年度的定期评价和实时的动态评价。

四、结果运用

（一）各交通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在选择从业单位时，要加强

对从业单位和从业人员信用记录的核查，不得选择受到交通运输

部或者市交通主管部门取消投标资格处罚或禁止从业处罚且在

处罚期内的单位和人员；也不得选择存在信用管理办法或者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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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准入或禁止从业情形的单位；可以在招标文

件中约定限制最近一个年度公路（水运）建设市场全国综合信用

评价或者重庆综合信用评价结果为 D 级的单位参与投标。

（二）各交通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在编制招标文件时，可以根

据项目具体情况参照信用管理办法有关条款确定投标人信用记

录的量化方式和信用分值。信用分值为信用评价分值与动态信用

分值之和，其中信用评价分值按照确定的信用评价等级计分，动

态信用分值根据表彰奖励类良好行为信息和行政处罚类不良行

为信息按次累计计分，并按照信用优先的原则推荐中标候选人。

联合体参与投标的，其信用等级按照联合体中最低等级方认定。

（三）质量监督机构办理质量监督手续前，以及日常实施项

目质量安全监管时，应当在重庆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查验项目履约

单位和主要履约人员信息，现场实际与系统记录不符的，应督促

整改，并纳入监督意见书，作为对建设（养护）管理单位和履约

单位的年度信用评价依据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提高信用信息重要性认知。建设市场信用

信息管理是交通建设市场监管的重要手段，公开交通建设项目参

建单位信用信息，接受社会公众监督，是促进参建单位自我约束、

规范行为的有效措施，对全区交通建设领域质量安全管控、建设

人民满意交通具有重要作用。交通各单位、各科室和相关单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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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度重视，按照分级管理、分级负责的要求和相关职责分工，在

信用信息管理中应形成联动机制、联合奖惩，不断提升行业管理

水平。

（二）强化责任，提升信用信息管理水平。各有关单位要明

确专人负责此项工作，依照职责分工负责其管辖的交通建设市场

主体信用信息的管理和应用，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送信用信

息。对交通建设市场主体不良行为记录信息做到及时发布、及时

归集、强化应用，形成数据同步、措施统一、标准一致的信用信

息监管协同机制。

（三）强化监督，确保信用信息管理工作落地落实。我局将

定期对各有关单位信用信息管理情况进行开展监督检查，不定期

开展随机抽查，并针对重点问题进行专项检查。对应履职而未履

职或履职不到位，应上报未上报或未按有关要求上报信用信息

的，将给予通报并责令整改。

本通知相关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原有文件《重庆市江津

区交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交通建设项目信用信息管理的通知》

（津交局发〔2022〕162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

2023 年 8 月 31 日


